
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
2013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
根据省委组织部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河北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暂行办法》（冀人社发〔2011〕9号）文件精神，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批准，我院2013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10名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:
一、招聘单位基本情况
招聘单位为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，为河北省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，学院隶属于河北省教育厅，是一所以工科为主、文管兼备、门类齐全的国办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。
二、招聘原则
坚持德才兼备，民主、公开、竞争、择优，实行公开招聘，在考试、考核的基础上择优聘用。
三、招聘条件、岗位、人数
（一）应聘人员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：
1．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忠诚党的教育事业，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和职业素养，具有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，具有团队协作精神，身心健康。
2．身心健康，品行端正，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，具备教师的基本素质和能力，愿意从事教师工作。
3．专业对口，符合学院教学科研和课程建设、专业建设、学科发展等需要。
4．符合学院规定的学历学位条件，成绩优秀。
5． 2012年或2013年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，第一学历要求为“本二”及以上院校，原则上本科与研究生所学专业一致。
(二)招聘人数和岗位条件：
根据省厅下达的招聘指标和专业建设与发展需要，2013年我院公开招聘专业课教师10人，具体招聘人数和岗位条件详见《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2013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岗位条件表》(附件1)。
四、招聘程序
可通过河北省人事考试网（http://www.hebpat.com.cn）网上报名，或到学院现场报名，或通过邮寄和电子邮件发送简历报名；学院根据报名情况于2013年4月进行资格审查。对于本次招聘的学院紧缺专业人才，资格审查通过后，报名人数低于3人的，将根据面试考核情况安排试讲。对于报名人数较多的，按照进入拟聘人数与试讲人数不低于1：3的比例，确定试讲人选。
1.报名时间：2013年4月15日—2013年4月21日
2.报名地点及联系方式：
①联系人：郝老师
②电话：0319-2628319
③电子邮箱：hbjdhln@163.com
④通信地址：河北省邢台市中兴西大街466号人事处
邮政编码：054048
五、考试
对符合条件的应聘人员采取面试和试讲相结合的方式，面试环节主要考核应聘人员的教育背景、语言表述、思维应变、仪表仪态和对具体问题的分析和辨别能力，试讲环节主要考核应聘人员的专业技术知识和教育教学能力，于2013年5月进行。
考试总成绩计算方法：面试成绩占40%，试讲成绩占60%。
六、体检、考核与公示
根据面试、试讲的总成绩，按招聘岗位人数，从高分到低分1：1的比例确定体检人选，体检工作由学院人事处统一组织，体检时间和体检医院另行通知，根据体检结果确定拟聘人选。
将拟聘人员汇总情况提交学院领导研究，研究结果于2013年6月底在省人社厅和校园网公布。
七、聘用
受聘人员与学院统一签订河北省事业单位聘用合同,并办理入编手续。试用期为半年，根据聘用岗位执行河北省事业单位岗位工资和津贴待遇。
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
2013年4月13日


